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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園區管理費規費及服務費收費標準 
 

修正日期：113年 11月 08日 

 

第一條 本標準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稱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其管理費計

收之分類如下： 

一、區內事業所從事業務依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類，歸屬製

造業者，以製造業費率計收；歸屬批發及零售業者，以

貿易業費率計收；歸屬運輸及倉儲業者，以倉儲運輸業

費率計收；歸屬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者，以服務業

費率計收；歸屬金融及保險業者，以金融及保險業費率

計收。 

二、經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園管局）認可之運

送人。 

三、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業。 

四、除運送人及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租售建築物之公民

營事業以外之其他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 

五、位於高雄軟體園區、高雄軟體園區第二園區之在區內營

業之事業。 

六、位於臺中軟體園區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七、第五款及前款區內事業經核准兼營門市業務或第四款

至前款事業從事門市業務者，其門市業務部分，依第四

條附表之收費標準計收。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營業額包括銷售收入、服務收入、佣金收入、工

程收入、加工收入、租金收入、區內事業與其總機構、分支

機構貨品或勞務之移轉及其他歸屬營業收入等項目。 

第四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其管理費費率及收費標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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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其營運場所分跨不同收費標準之園區

者，營業額應分別載明，各按所在園區之收費標準計算管

理費，合併計收。但跨各園區之製造業、貿易業全年營業額

合併可採計累退費率者，得合併採計累退費率。 

依前項但書申報之當期營業額因累退而跨不同費率級距時，

其適用累退費率之超過額應以核准設立在後之營運場所產

生之營業額先行採計。 

園管局得依政策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勢，提出本標準所定管

理費計收優惠調整方案，經陳報經濟部後實施。 

第五條 經園管局或分局公開招標，並核准在區內提供公共福利事

項服務之事業，其管理費依園管局或分局於招標文件所定

費額計收。 

第六條 區內事業自核准營業之次月起應繳管理費；在區內設有營

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自核准設立之次月起應繳管理費。 

按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收管理費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其

變更之營運場所，廠房部分於完成變更工廠登記之次月起；

廠房以外之營運場所於取得使用執照、完成建築物所有權

人變更、租賃起始日、終止日或經核准面積變更之次月起，

應將變更樓地板面積增減併入計算。 

第七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營業額計收管理費者，應於每期終了

之次月二十日前，填具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營業額及管

理費申報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園管局或分局申報營業

額及管理費，並應於當期終了之次月末日前繳清管理費： 

一、當期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影本。但無法取得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者，得

免附。 

二、收據明細表。但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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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其金額者，得免附。 

三、符合扣抵項目之證明文件影本。但銷貨退回與折讓及營

業外之出售固定資產收入，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中有明確記載其金額者，得免附。 

四、其他因審核申報資料需要，經園管局或分局要求提供之

證明文件。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按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計收管理費者，應

於每期終了之次月末日前繳清管理費。 

經核准在區內投資興建租售建築物之公民營事業外之其他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應於每期終了之次月

末日前繳清管理費。 

前三項規定之期限屆滿前，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如有正當理

由，得向園管局或分局申請展期，延展期限不得逾十日，且

同一年度以三次為限。 

第八條 區內事業研發之產品、技術供其總機構、分支機構或他人

製造、使用，或與其總機構、分支機構進行貨品及勞務之移

轉，如未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中記載金額者，應

另檢附報單明細表、契約或其他相關文件。 

前條第一項及前項營業額及管理費之申報，得以電子文件

辦理。 

第九條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因申報業別分類錯誤，應於同年度最後

一期（隔年一月底）結算前，檢附會計師簽證或其他可資證

明文件資料，向園管局或分局申請變更，逾期不得申請。 

因業別分類變更致管理費金額變動，得於同年度申報之營

業額內調整，並於同年度最後一期結算後，予以補、退繳管

理費。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銷售額更正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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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相關佐證文件向園管局或分局辦理更正。 

第十條 區內事業於核准公司解散登記、撤銷或廢止公司登記、遷

離科技產業園區或經終止全部土地、建築物租約之當月起

免繳管理費。 

在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自結束在區內營業、

經撤銷或廢止其在區內營業之登記或經終止土地、建築物

租約之當月起免繳管理費。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因不可抗力或配合園區政策發展，致其

營業額全無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園管局或分局專案申

請免繳管理費。但已繳之管理費，不予退還。 

在區內營業之事業停業得向園管局或分局專案申請免繳管

理費，申請免繳期間不得超過一年，且免徵次數以一次為

限。 

前二項免繳管理費者，於復業或開始有營業額之當月起或

核准停業免繳管理費期間屆滿，立即恢復繳納管理費。 

第十一條 區內事業申報之營業額如屬銷貨退回及折讓、代收代付、

營業外之出售固定資產收入、廢品下腳收入、資產融資開

立發票金額、六個月以內租金收入及區外資產租金收入，

經檢具足資證明文件者，得免計收管理費。 

前項營業額如屬代收代付項目，應按期辦理減免，並應於

年終公司辦理結算申報時，檢具會計師簽證之年度決算金

額，送園管局或分局備查，同時按會計師審查之簽證金額，

向園管局或分局補繳或申請發還管理費。 

第十二條 區內事業申報之營業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計收

管理費： 

一、向區內總機構、分支機構或關係企業購買貨品，其購買

貨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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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貨品委託區內總機構、分支機構或關係企業加工，其

委託加工部分。 

三、非以買賣有價證券為業之區內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收入。 

前項得免計收管理費項目，除前項第三款外，按期辦理減免，

並應於年終公司辦理結算申報時，檢具會計師簽證之年度決

算金額，送園管局或分局備查，同時按會計師審查之簽證金

額，向園管局或分局補繳或申請發還管理費。 

第十三條 規費之計收標準如下： 

一、工廠設立許可及登記事項之規費：依申請工廠設立許可

及登記事項收費標準收取各項費用。 

二、動產擔保交易登記事項之規費：依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

細則收取各項費用。 

三、電氣技術人員登記費：依電業規費收費標準收取費用。 

四、建造或雜項執照費：按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一計收。 

五、原產地證明書簽發費：依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

理辦法收取費用。 

六、招牌廣告樹立廣告申請許可費：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面

積未達一點二平方公尺者，每件新臺幣一百元；一點二

平方公尺以上者，每件新臺幣一千元。 

七、營業或聯絡處所登記費：每件新臺幣二百元。 

八、新設或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費：依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審查費收費標準收取審查費。 

九、申請核發、換發或補發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或操作許

可證之審查費或證書費：依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規

費收費標準收取證書費。 

十、公司登記事項之規費：依公司登記規費收費準則收取相

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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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服務費項目及計收標準如下： 

一、辦公時間外提供簽證服務費：以每小時新臺幣二百元計

收，未達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收；若逢假日，至少以四

小時計收。 

二、其他經核准之服務費項目：出入證工本費、停車場停車

費、短期場地維護費、長期場地維護費、工業給水管理

維護費、污水下水道系統使用費及其他服務費，依經濟

部核定之標準計收。 

第十五條 本標準所定之各項費用，應依繳款聯單所規定之期限內繳

納。 

第十六條 本標準所定之各項收費項目，其徵收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